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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网约车管成出租车是“开倒车”
□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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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
有时不得不给官员送礼
应正确看待企业家错误

26 日，山东省长郭树清

在谈及企业家队伍建设时

说：过去，制度不健全，法律

不完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

行政审批太多，企业有时不

得不给政府部门和官员送礼

品，甚至是送钱送物。这种

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现

在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来

处理，必须正确考虑过去的

复杂背景，正确地看待过往

问题，区分不同情况，得出合

情合理的结论。

美媒：空气污染使中国人
更易生病，城市更炎热

《环球时报》日前刊登美

国媒体的文章称，空气污染

不仅使中国人生病，而且还

使该国的城市酷热难耐。这

是空气污染使中国人生活不

舒服的另一方面：使该国城

市变得更热。

文章称，研究人员找到

的证据显示，吞没中国城市

的污染加剧城市的热效应，

使 温 度 升 高 1 摄 氏 度 。 遭

受影响最严重的不是大城

市，而是那些受到某种特定

空 气 污 染 最 严 重 的 城 市 。

“ 清 除 空 气 污 染 有 双 重 好

处，”他们说，“不仅有助于

改善身体健康，还有助于降

低当地温度”。

饭后20分钟再午睡

午睡可以消除疲劳，为

身体“充电”，但也要讲究科

学方法：

① 午 饭 后 不 可 立 即 睡

觉，最好 20 分钟后再睡。

②午睡时间不宜过长，

实际睡眠时间达到十几分

钟就够了；习惯睡较长时间

的，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③ 午 睡 最 好 到 床 上 休

息，采取右侧卧位。

@生命时报

放下忧虑，让生活扑面而来

生活有自己的轨迹，也

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聆听

内心的召唤，然后真正付出

努力。只有走得更远，才能

更开阔，才能有答案。放下

对未来的种种忧虑，现在就

开始努力吧，看看上天会给

你什么礼物。

@人民日报

七成以上企业
“低缴”员工社保
是一记响亮耳光

8月27日，国内最大的社保第三方

专业机构“51 社保”发布 2016《中国企

业社保白皮书》。数据显示有 74.89%

的企业未按照职工工资实际核定，其

中 36.06%的企业统一按最低基数缴

费。而这意味着员工的社保被“降低

标准缴纳”，势必影响今后的待遇享

受。（8月28日《北京青年报》）
七成以上企业“低缴”员工社保，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省钱。如此

一来，企业是省钱了，但职工将来享受

到的待遇也就自然降低了。

根据《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应

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

缴、减免。同时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

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

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七成以上企业“低缴”员工社保，意

味着此举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

象。企业“低缴”员工社保属于违法行

为，而这一违法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普

遍现象，无外乎有两个原因：要么是违

法成本低，要么是干脆没人管。说白

了，用人单位“低缴”员工社保，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要么是真的没有发现，要

么是知道也懒得管，结果就是让用人单

位成功躲过处罚，进而让这一本该是

“潜规则”的违法行为堕落为“明规则”。

七成以上企业“低缴”员工社保，

是法治社会的一块伤疤，也是一记响

亮的耳光。这记耳光狠狠打在了职能

部门的脸上——职能部门负有保障和

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劳动者权益

受损就是职能部门失职渎职。

七成以上企业“低缴”员工社保侵

犯了劳动者权益，这种现象应该得到

有效遏制直至消除。这也提醒我们，

保护劳动者权益要靠法律更要靠行

动，如果无执行、无落实，法律就是一

纸空文，保障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就是纸上谈兵。只有严格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才能真正保障和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

公布即将“满月”,但地方细

则的制定却步伐缓慢。最

近,有地方陆续公布网约车

管理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在

准入门槛、运营方式上做出

严格限制,引发争议。公众

担忧,网约车管理会驶上出

租车管理的老路。如何避

免地方网约车管理“新瓶装

旧酒”,甚至出现改革“落地

偏差”,是摆在各级地方政

府面前的新考题。（8月28日《新快报》）
个别地方的网约车管理细则，确

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如兰州规定：

网约车要控制在 3000 辆的规模，要统

一标识，统一提供出租车发票，与出租

车一样6年退出，车型和价格必须高于

出租车，而且执行政府定价，等等。总

之，兰州管理网约车，几乎是从总量规

模、准入条件、运营价格、经营模式、形

象标识、执法监管、经营期限等方面，

沿袭了管理出租车的旧有思路。难怪

有网民大呼“改革精神落地变味”。

事实上，网约车不该被管理成出

租车。从网约车角度说，它是基于“互

联网+”出现的新生事物，属于互联网

共享经济的产物，它的出现，本身不是

相关部门主动发展与管控的结果，而

是市场需求的结果，有助于缓解老百

姓打车难。国家层面从顶层设计给予

网约车合法地位，是尊重互联网、尊重

共享经济、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如

果将网约车管理成翻版出租车，只相

当于将网约车“招了安”，使出租车队

伍扩了容，只相当于“线上出租车”，网

约车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失去了

共享经济的最大特质。

从出租车角度说，长期以来，出租

车的垄断颇遭诟病，老百姓始终处于

打车难、司机态度差、出行价格高的尴

尬。出租车行业，份子钱居高不下、司

企关系紧张、黑车屡禁不止，饱受诟

病。归根结底，症结在于，地方部门与

垄断集团在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联盟固

化已久，不愿改革。而从“互联网+”中

潜滋暗长、最终成势的网约车则如同

一条“鲶鱼”，打破了出租车的垄断地

位，为公众付出合理价钱就能出行带

来方便和舒适，也倒逼出租车改变固

有疲态。如果把网约车管理成翻版出

租车，这一切岂不是要回归原点？

把网约车管成出租车是在“开倒

车”，折射出一些地方在网约车被合

法化后，仍不肯放手让网约车取得良

好发展。

餐馆求“打赏”
令消费者很反感
□ 舒心萍

随着发红包的兴起，北京越来越多的餐馆引

入了“打赏”机制，如果对服务员感觉满意，顾客可

以现场扫二维码支付“赏钱”。对于收费新模式，没

有给小费习惯的中国消费者普遍表示反感。记者

走访了解到，个别餐厅实施的打赏制由自愿走向索

要，经消费者投诉后餐厅已紧急叫停。（8月28日
《北京青年报》）

本来，消费者到餐馆就餐，图的是就餐环境舒

适，饭菜质量较高，服务人员热情周到，并且也渴望

餐馆给点打折优惠，以此，使得自己的就餐心情愉

悦，消费得到实惠。然而，在就餐结束结账时，突然

冒出一个求“打赏”的人来，不仅没有得到餐饮优惠，

反而还要额外支付几元钱，届时相信谁遇到这样的

事情，都会感到很不舒服，心里也会有些添堵。尽管

“打赏”的钱并不多，一些消费者也不会在乎这点“小

钱”，但是整个就餐的好心情都会瞬间被破坏。

对于一些餐馆自创的“打赏”做法，中烹协及

消协人士则称，“打赏”制必须建立在顾客自愿的基

础上。言外之意，“打赏”是合理的，只要消费者自

愿就行。对此，笔者认为，自古以来，国人就餐就没

有自愿“打赏”的习惯，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

就餐正常付费，天经地义，餐费中既含有饭菜费用，

也含有服务费用，在结账时一清二楚。过去，餐饮

单位都喜欢给消费者打折优惠，目的也是旨在多揽

回头客。而现在一些餐馆不去创新经营方法，提高

消费者的满意度，反而另外搞什么求“打赏”，显然

就属于一种经营上的弱智，也是一种变相的乱收

费，别说不会有人自愿去“打赏”，就是被迫“打赏”

了，也会从此对餐馆失去信任。

其实，餐馆经营，靠的是价廉物美的饭菜质量

和优质的服务，以多吸引“回头客”来促进餐馆的经

营和发展，而一些餐馆靠所谓的“打赏”来经营，就

只能是暂时赚点小钱，最终丢了客户。

新生“防诈骗”课程
还有谁需要补考？
□ 斯涵涵

开学季来临，南京各大高校陆续迎来新生报

到，针对大学新生的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对此，

东南大学开学第一课就是教学生们识破骗术，不仅

如此，新生们还要通过“防诈骗”考试，80分才能及

格。（8月28日《现代快报》）
大学新生，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脱离父母的

呵护，缺少社会经验，极易成为犯罪分子瞄准的目

标，每年针对大学新生的诈骗层出不穷。东南大学

将“防诈骗”作为开学第一课，很及时也很必要。

据报道，东南大学在今年给新生寄《录取通知

书》的同时，还寄了一份安全手册，提醒新生提高防

范意识。近来发生的多起电信诈骗不但给莘莘学

子造成财物损失，更使其产生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及

不安全感，在诈骗案频发的形势下，通过这个新颖的

“防诈骗”课程，帮助同学们掌握防骗技能，体现了学

校与时俱进的教学改革理念，也传达了校方对学生

的人文关怀。其实电信诈骗长期存在，且日趋疯狂，

这是不可否认的严峻现实。假如徐玉玉没有猝死，

她是不是自认倒霉，无可奈何？她的贫困家庭是否

雪上加霜？如果不是成立专案组，犯罪分子能否被

火速抓捕归案？“防诈骗”课程，还有谁需要“补考”？

新生“防诈骗”课程无疑是大学迎新的一大亮

点，但属于治标之举，社会如何开展更大范围的“防

诈骗”工作，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应该是迫不及

待的重大“课程”。 强化电信实名制管理，启动

170/171 号段的特别管控，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立

法，建立健全公民信息安全体系，加大对诈骗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要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标本

兼治，共同构筑电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屏

障，从而维护公众权益和公共安全。

□ 谢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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